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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說明三

主旨：有關本署大型柴油車汰舊換新補助辦法之注意事項，請貴局

惠予轉知相關車主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一、本署大型柴油車汰舊換新補助辦法（以下簡稱補助辦法）之

目的，係為協助仍在正常使用並可能造成環境污染之大型柴

油車汰舊換車，改善移動源污染，車輛若屬停駛、註銷、吊

銷或繳銷狀態，代表車輛已不堪使用或無使用需求，依法亦

不得於道路行駛，不符本署推動正常使用中車輛污染改善之

立法旨意，故無法申請補助，爰此，請車主需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回收或報廢時已逾指定檢驗日期不予補助。

(二)車輛報廢前屬停駛、註銷、吊銷或繳銷者不予補助。

(三)若先辦理車輛報廢，再於109年1月1日後購買新車者，其

間隔不可超過1年。

二、本署為加強宣導補助辦法之相關規定，已製作宣傳文宣，惠

請貴局協助宣傳並轉知相關車主須注意上述事項，並先瞭解

補助辦法相關規定，避免發生車輛繳銷、停駛或註銷未復駛

直接轉報廢等無法申請補助情事，影響車主權益。

三、檢附本署「大型柴油車汰舊換新補助線上申請流程及錯誤樣

態」宣傳圖卡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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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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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函

地址：10042 臺北市中正區中華路1段83
號

聯絡人：朱肇安
電話：(02)2371-2121#6307
電子信箱：chaoan.chu@epa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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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直轄市環保機關、縣(市)環保機關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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